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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外國公司可能為了在台灣執行不同程度或

類型的活動而選擇設立不同型態的實體。取決於活動

的目的，常設立的實體類型包含子公司、分公司或代

表人辦事處，各受不同的法規及稅法規範。

由最近的查核趨勢看來，台北國稅局觀察到外國公司

設立的實體所進行的活動有超出稅法允許的範圍。為

確保符合稅務遵循，台北國稅局最近開始對代表人辦

事處的加值型營業稅申報義務進行查核。

代表人辦事處之活動及稅務遵循條件

根據公司法第386條，若外國公司無意在台灣設立分

公司進行營業活動， 可向主管機關登記指定代表人

並在台灣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執行法律行為。此外，經

濟部在2003年發布解釋函令，明定「法律行為」包

含簽約、投標、採購、報價及議價。

根據稅局解釋函令第 7558643號及第7586964號

函，代表人辦事處若僅為其外國公司從事法律行為之

採購、驗貨及連絡窗口，無對外營業者，代表辦事處

收到的資金將視為業務的營運資金，不屬加值型營業

稅和所得稅課徵範圍。代表辦事處不需向稅捐機關申

報加值型營業稅及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然有營業外

收入者，仍應依法辦理結算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

根據上述規定，代表人辦事處職能僅限執行法律行為

且在台灣不得從事營業行為，另外，稅捐機關認為非

營業行為的活動僅限於採購、驗貨及連絡窗口。

台北國稅局查核重點

台北國稅局已經注意到很多代表人辦事處的活動範圍

已經超出採購或聯絡窗口的標準，且也為其外國公司

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例如：行銷、後台及銷售支援

和支援客戶提出的技術問題。稅捐機關認為這些活動

已經超出代表人辦事處所被允許的活動範圍，並會導

致潛在的稅負及法規遵循問題。

− 外國公司須設立在台分公司或子公司來執行營業

活動

− 若代表人辦事處從事營業行為，例如：銷售服務

等，其收入應被視為服務費用且須繳納加值型營

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 在7年核課期間內，可對代表人辦事處處以短漏加

值型營業稅及所得稅的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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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辦事處只有在執行非常有限的功能時才不會引

發加值型營業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影響。過去稅捐機

關並沒有把審查重點放在代表人辦事處上，因為他們

不需要提交加值型營業稅和所得稅申報。然透過進行

其他稅務查核，台北國稅局開始意識到外商代表人辦

事處在台執行的功能可能有不符稅法規定的地方，並

開始將其查核重點放在此類活動。

根據查核實務，台北國稅局可能從以下指標中篩選其

查核標的後，發調查函給代表人辦事處收集有關執行

活動的資訊：

− 外國總公司的商業模式及行業類型

− 代表人辦事處員工人數

− 代表人辦事處所執行之活動

− 代表人辦事處從國外總公司所收到的資金

− 關於外國公司在台灣營運之其他公開資訊

一旦代表人辦事處收到台北國稅局的函文，表示稅務

查核正式開始，稅捐機關可要求代表人辦事處補繳稅

款，並在發生違章的情況下處予罰鍰。為準備應對稅

務查核及避免潛在的稅務風險，我們建議公司採取以

下行動：

KPMG 稅務服務團隊

許志文營運長

何嘉容執業會計師

陳慧玲副總經理

− 透過上述潛在指標，檢查其在台灣目前進行的業務

是否超過範圍

− 若執行活動超出許可範圍，公司應該採取補救措

施，從稅法和法規遵循角度改正現行不合規的情況

− 公司如果已經收到台北國稅局的調查函，應妥善準

備回答問題並準備相關文件進行佐證說明以減少稅

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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